
法院公告
2010年8月9日

（2010）杭江商初字第298号

曹天顺：本院受理原告张卫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
2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299号

曹天顺：本院受理原告徐海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
2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583号

陆鸣钟、徐舜莺：本院受理原告吕永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提交证据
材料的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30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99号

戴金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下沙支行诉被告戴金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0）杭江九商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455号

尹建平：本院受理原告赵淑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4：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348号

吴铁锋：本院受理沈建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滨商初字第34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648号

朱文忠：本院受理原告蒋海华诉你担保追偿权纠纷，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院将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
审判员潘蔚、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
11月8日上午8：30在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第11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649号

杭州丰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朱文忠、富阳今明纸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蒋海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等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
院将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潘蔚、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
成合议庭，于2010年11月8日上午9：30在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
院第11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411号

周国兴：本院受理原告杨爱花与被告周国兴民间借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
11月8日下午15：30在本院审判楼一楼16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242号

金新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良富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
市康元纸业有限公司、李晓军、你担保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242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2号

孙军、俞水兰：本院受理原告徐胜华与被告孙军、俞水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30在本院6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200号

孙军、俞水兰：本院受理原告徐胜华与被告孙军、俞水兰、周
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30在本院6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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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赘衡被警方押解上车

寻 亲 公 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

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0年8月9日

某女婴，2010
年 5 月 5 日出生，
2010 年 5 月 17 日
发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寿昌镇桂花
村一村民家门口,
该女婴放在篮子
里,身穿黄色衣服.

随身带出生年月纸条。

某男婴，2010 年
3 月 3 日出生，2010
年 3 月 5 日发现被
遗弃在建德市大慈
岩镇汪山村一村民
家门口,该男婴上身
穿红色衣服,下身穿
花色裤子,外裹粉色

毛巾毯.随身带出生年月纸条。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处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

处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0年8月9日

该 女 婴 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
庐县分水镇东溪
村天晨制笔厂门
口，当时女婴上穿
红色碎花衣服，下
穿蓝色裤子，随附

一张出生年月纸条，身旁无其他物品。

该女婴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被发现
遗弃在桐庐县分水
镇草纸塘 96 号某村
民家门口，当时女婴
全身赤裸，外裹紫红
色小毛毯，随附一张
出生年月纸条，身旁

无其他物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
的温州等 6个地区个贷资产进行委托处置，为与投资者进行有效的市场
沟通，并探讨商业合作机会，特发布此推介信息。
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各地区明细清单请见公司网站（www.coamc.com.cn）。

根据规定，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包括但不限于金
融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投资或咨询公司
等，但不得为自然人。

欢迎各界投资者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与我办联系人进
行接洽。一旦达成合作意向，我办将尽快根据相关规定启动委托处置程序。
办事处联系人：曹旸
联系电话：0571-87163190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5楼 531室
邮编：31000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0年8月9日

COAMC-D-经营-00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温州等六个地区个贷项目的推介信息

1 温州地区个贷 人民币 832.76 相应利息 ／ ／
2 嘉兴地区个贷 人民币 3.54 相应利息 ／ ／
3 宁波地区个贷 人民币 25.31 相应利息 ／ ／
4 衢州地区个贷 人民币 121.84 相应利息 ／ ／
5 台州地区个贷 人民币 275.04 相应利息 ／ ／
6 舟山地区个贷 人民币 469.53 相应利息 ／ ／

序号 资产名称 币种 本金 利息
抵押和担保 当前资产
情况 状况

近日，《东源县县委书记特批法院
院长的傻儿子进法院》的网上实名举报
引起公众热议。记者发现，这起举报的
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县委书记特批法
院院长的儿子进法院工作；二是院长儿
子是公务员编制；三是院长儿子是傻
子。举报人不但留下自己的姓名，还留
下手机和身份证号码。
对此，东源县委宣传部和县法院向记

者提供的书面材料称，县法院原院长徐周

定的儿子徐行，现年26岁，高中毕业，已
婚，育一女。去年7月，县法院党组讨论决
定招收徐行为勤杂人员，不存在县委书记特
批；徐行智力比正常人稍微低一点，与同事
少沟通交流，被安排在法院档案室从事辅助
装订案卷等勤杂工作，基本能胜任工作。
徐周定现已改任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他对记者说，儿子
徐行只是小学时得了心肌炎，病愈后变得
性格内向，智力并没有问题。他强调，举

报人被东源县法院判过刑，心里有情绪。
东源县委书记成伟明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存在我特批的问题，是法院党组讨论通过，
报人事局核准，劳动部门办的手续。”
东源县法院政工科科长阮志刚介绍说，当时

法院有工勤编的空缺，徐周定在党组会议上提出
将其子徐行招进来，7名党组成员一致通过。

记者查看了招录徐行的那份《东源县劳动
合同》，作为甲方（县法院）的法定代表人徐周
定，与作为乙方的儿子徐行签订了合同，合同
期限为“无固定期限”。

■新华社 苏晓洲

8月 8日，长沙警方宣布，制造“7·30”
长沙税务局大楼爆炸案、造成 4 死 19 伤
惨剧的犯罪嫌疑人刘赘衡，已经于 8 月
8 日 5 时 45 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
落网。
长沙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8日 8时对

记者证实，长沙“7·30”爆炸案犯罪嫌疑
人刘赘衡已经于 8 日 5 时 45 分在广西
全州落网。
7月 30日 16 时 15 分许，长沙市芙

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三楼办公
室发生爆炸，致 4人死亡、19 人受伤。案
发后，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迅
速组成联合专案组，全力以赴展开侦破
工作。警方经缜密侦查，于 7月 31 日成
功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刘赘衡（男，51岁，
湖南衡阳人），并迅即展开追捕工作，同
时悬赏 10 万元通缉。在公安部的组织
协调下，湖南、广西公安机关密切配合，
协调行动，于 8 月 8 日 5 时 45 分，在广
西全州一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刘赘衡
成功抓获。

在警方的突审过程中，犯罪嫌疑

人刘赘衡对制造长沙“7·30”爆炸案的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警方正抓紧审理
此案。

广东“法院院长招录儿子”再追问

是无法可依还是有规不循

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告破
嫌疑人在广西全州落网

■新华社 郑天虹 孔博

广东省东源县法院院长主持法院党组
会议，同意不经考试就招录自己的儿子为工
勤人员。这个岗位虽不是公务员，但有人事
部门的正式编制、由财政统发工资、签无固
定期限合同，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

一些公众质疑：财政供养人员不公开招
聘合理吗？“一把手”行使职权能不回避直系
亲属吗？“就业腐败”现象频发如何治理？对
此，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很多工作不敢让他做

针对东源县法院招录职工的“父子合同”，
东源县劳动和社保局局长邓声波说，这个标准
合同就是起“备案”作用，人员招聘、劳动合同内
容等都由用人单位自己定。

招录财政供养人员为何不用公开考试？东
源县人事局局长朱伟勇说，根据有关规定，每个
单位按照公务员人数的 10%到 15%配备后勤服
务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发。

县法院出示工资表显示，徐行月工资为
1540 元。东源县作为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刚刚跨过 5000 元。

记者在县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徐
行工作的档案室，这是法院保管案件文书的机
要重地。法院只有吴俭祥一名档案员，徐行给吴
俭祥当助手。吴俭祥说：“档案室负责全院的入
档、查档、调档及发放法律文书等工作，是法院
接触群众最多的地方之一。徐行平日不怎么说
话，说起话来也是东一句西一句，很多工作不敢
给他做。我让他拿案卷，拿多了也不干。”

就业腐败瞄准非公务员岗位

随着我国公务员法执行逐步到位，公务员
招考越来越严格，“暗箱操作”的空间受到挤压。
但近年来，一些地方机关工勤人员、事业单位干
部招聘涉嫌“就业腐败”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东源县法院“院长招录儿子”事件之前，
曾接连出现浙江平阳县电大校长“父亲招聘儿
子”、陕西一省直事业单位招聘“父亲考儿子”、
江西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限招科级干部子女”
等多起怪事。当遭遇公众质疑时，相关单位会堂
而皇之地说“不违规”，因为政策没规定。
究竟是“无法可依”还是“有规不循”？中国

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表示，根据原人
事部印发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
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的录
用等公务活动中，凡涉及直系血亲等亲属关系
的，应自行申请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
审核、决定。
截至记者发稿时，东源县委、县政府表示已

成立由县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
负责人、县政法委书记黄金来说，将进行详细调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父亲主持党组会议录用儿子


